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住房货币化
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各院、系、处级单位：

根据湖北省房改领导小组、省直房改办关于印发《湖北省直单位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的通知（鄂政办发 [2000]194号）、《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在汉省直机关职工住房补贴标准的通知》（鄂政办发 [2007]87号）等文件精神，为了做好我校住房货币化补贴相关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李建勇

副组长：张远康  周  忠
成  员：谢  民  左林霞  王宏毅  蒋小燕  易建平  朱平金  李晓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其组成如下：
主  任：周  忠（兼）
副主任：施应贵  刘婉芝
成  员：朱竹琴  刘  勇  张书德  李金莉  李翠萍  刘  玮  刘  芳   侯  兵  熊纪红  童浩霞  邹晓燕  徐  波
    二、工作任务及分工
    1、房改货币化补贴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工作。
    2、组织部：负责审核厅级以上干部人事相关信息。
3、人事处：负责审核离退休及在职教职工的人事相关信息。
4、离退休工作处：负责收集离退休职工的人事相关信息。

5、财务处：负责核定标准工资、经费保障及补贴发放工作。

6、审计处：负责住房货币化补贴发放的内部审计工作。

7、监察处、校工会：负责审查相关资料及监督工作。
8、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负责拟定职工住房货币化实施方案；核实教职工夫妻双方参加房改情况；收集、整理相关人事信息；测算货币化补贴标准等工作。

三、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主要采集全校教职员工个人相关信息，调研省属高校住房货币化工作实施情况。

第二阶段收集信息并整理、核实、测算等工作。

第三阶段拟定我校住房货币化补贴实施细则。

第四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发放住房货币化补贴。
四、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房改住房货币化补贴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牵涉到每位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指定专人负责，积极配合学校住房货币化补贴工作专班做好相关工作。
2、认真细致。工作专班要加强对有关政策的学习和研究，在广泛征求教职员工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拟定符合学校实际的住房货币化补贴实施方案。各部门应及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帮助广大教职员工全面了解国家住房分配货币化相关政策以及我校此项工作的实施情况。
3、严肃纪律。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落实房改货币化补贴工作。填报信息务必真实、准确。对外单位提供的信息，由外调专班负责核实。若发现在填报信息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核实，学校将暂停或收回货币化补贴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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